
 課程名稱: 防火管理人
 報名須知: 

   防火管理人等人員複訓規定說明【重點規定如下】
依據內政部消防署及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函示規定(115年 1月 16日竹縣消預字第
1158200306號函文)
※領有合格證書之防火管理人、服勤人員、保安監督人、保安檢查員、液化石油氣零
售業安全技術人員及爆竹煙火監督人，於任職期間應依規定定期接受複訓，以維持專
業知能及符合法令要求。
1) 證書有效期間內應完成複訓
持證人員應於合格證書有效期間內參加複訓，以確保資格持續有效。
2) 證書逾期之處理原則
若未於證書有效期限內完成複訓，原則上應重新參加初訓。
3) 持續受場所聘任者之原則
由場所管理權人遴用並持續擔任防火管理人等職務者，應以持續參加複訓為原則。
4) 未持續任用且證書逾期者
若未由場所管理權人遴用，且證書效期逾 3年以上，原則上須重新參加初訓。
5) 不可抗力因素之例外
如因不可抗力因素致未能如期受訓，得依主管機關規定採例外方式處理。
---------------------------------------------------------------------------

【招生對象】
一、依據消防法十三條規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遴用
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又依第四十條規定，違反第十三條規定，經通
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
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或停止其使用之處分。
二、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本法第十三條所定防火管理人，應為管理或監
督層次人員，並經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訓練機構或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講習訓
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充任。
三、適用對象：
1.電影片映演場所、演藝場、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保齡球場、三溫暖。
2.理容院、收容人數在 30人以上之視障按摩場所，指壓按摩場所、錄影節目帶播映場
所、視聽歌唱所、酒家、酒吧、酒店。
3.國際觀光旅館。
4.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旅館、百貨商場、超級市場、遊藝場、健身休



閒中心、撞球場、圖書館、博物館等場所。
5.總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咖啡廳。
6.醫院、療養院、養老院、捷運車站、鐵路地下化車站與捷運共構車站。學校、總樓
地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7.總樓地板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 30人以上之工廠或機關。
8.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平方公尺以上，且設有香客大樓或類似住宿、休息空間，收容
人數在 100人以上之寺廟、宗祠、教堂或其他類似場所。
9.收容人數在 30人以上之幼稚園、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10.收容人數在 100人以上之寄宿、招待所。
11.榮譽國民之家、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護理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
12.高速鐵路車站。
13.觀光工廠。
1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眾使用之場所。
四、測驗方式：訓練期滿後，參加本會辦理之「期末測驗」，測驗合格者取得「結業
證書」(結業證書需當地消防局核可發證，約需一個月工作天)。
五、上課時間：週一至週五，白天 10:00~17:00
　　(實際課程排程請以開課當日發給學員的課表為主。)
六、上課時需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一吋彩色脫帽大頭照１張。

 上課地址: 
課程內容

課程項目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時
數

上課地
點

消防安全設備與防火避難設施 -- -- -- --

員工教育與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 -- -- --

消防防護計畫 -- -- -- --

測驗 -- -- -- --

消防知識及火災預防 -- -- -- --




	​ 課程內容

